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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路加福音（18）耶穌公開講論神蹟和心裡的光，並譴責法利賽人和文士、 

耶穌教導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的假冒偽善、無知財主的比喻（路 11:29-12:21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路加福音 11:1-28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這部分的內容。 
 
路加福音11:1-28講述門徒請教耶穌如何禱告、耶穌被仇敵污蔑靠鬼王趕鬼、七個污鬼的比喻，
以及耶穌教導真正的福氣等故事。 
 
我們要留意禱告的次序。在主禱文這段經文中，耶穌首先讚美神，接著才是祈求。先讚美神

能使信徒集中精神把自己的需要告訴神。我們的禱告常常像購物清單，不像跟神說話。這段

經文涉及禱告的三個方面：即內容，我們的恆心，以及神的信實。當教導門徒禱告的時候，

耶穌以赦免作為門徒與神關係的基礎。神已赦免了我們的罪，我們也要赦免那些傷害過我們

的人。我們若不能赦免人，便顯出我們還未明白自己需要得到赦免。恆切禱告不是要改變神，

而是要叫我們的心思意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改變，幫助我們明確表達我們的需要有多大。恆

切禱告可以幫助我們認出神的工作。 
 
法利賽人指責耶穌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，耶穌從容面對，巧舌以辯。祂指出，有些法利賽人

的跟隨者實際上也趕鬼。法利賽人的責難太沒邏輯了，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，因為他們

污蔑耶穌是靠撒但趕鬼，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的人也是替撒但工作。耶穌將這些宗教領袖的指

責變成反擊他們的話。耶穌首先駁斥法利賽人的指責，指出他們的荒謬，他說：“魔鬼怎麼

會趕出他自己的污鬼來呢？”言外之意就是在暗示，法利賽人的跟隨者雖然也趕鬼，卻不能

把鬼趕出來，能力其實沒有耶穌強。接著耶穌略略地諷刺一下他們：“你們的弟子趕鬼又靠

著誰呢？”這讓仇敵既生氣又無言以對。最後，耶穌總結祂趕出污鬼的工作，證明神的國度

已經來臨了。 
 
接著，耶穌用七個污鬼的比喻說明人性的不穩定：悔改歸正的熱心不能持久。從猶太人的歷

史來看，一位順服神的王廢掉了偶像，就會有另一個悖逆神的王起來，重新建立偶像。單單

除去罪惡是不夠的，我們必須被聖靈的能力充滿，才能完成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新旨意。 
 
世人總對家庭關係極為看重，他們把血統看為蒙神揀選的重要證明，男人的價值來自於自己

的祖宗，婦人的價值來自於自己的兒子。耶穌指出，一個人對神的順服比他在家族中的地位

更為重要。一個婦人若聽了神的道，並順服神的教導，要比懷孕乳養一個偉大人物更加有福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查考與分享路加福音 11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主耶穌行了許多神蹟，當時很多人只想看神蹟，卻不願意信行神蹟的耶穌基督。於是主耶穌

有話對他們說了。 
 
路加福音 11:29-32記載：“當眾人聚集的時候，耶穌開講說：‘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。
他們求看神蹟，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，

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；因

為她從地極而來，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。看哪，在這裡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。當審判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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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這裡有一

人比約拿更大。’” 
 
“神蹟”是指神所行的奇事，非世人所能作的。聖經中多處記載神用祂的權能行了許多奇妙

的事，這些事蹟稱為神蹟。這裡的神蹟，讓人聯想到主耶穌的復活。當有猶太人向耶穌祈求

“從天上來的神蹟”時，主耶穌向他們提到舊約裡先知約拿的神蹟，預示自己死後，會在第

三天復活，將來會再來審判這個世界。當約拿在魚的肚子裡被吐出來時，顯然是從死裡復活

的。神拯救約拿脫離黑暗和死亡，帶領他進入光明和生命中。約拿的經歷，讓人聯想到耶穌

基督將要面臨的死亡和復活。約拿神蹟般地從魚肚中被神拯救出來之後，尼尼微人接受了約

拿和他所傳講的資訊，他們悔改了。以色列國不接受耶穌基督，也不願意悔改，他們的情況

就會變得更糟了。 
 
路加福音 11:33-36記載：“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窨子裡，或是斗底下，總是放在燈檯上，使進
來的人得見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。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

就黑暗。所以，你要省察，恐怕你裡頭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無黑暗，就必

全然光明，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。” 
 
我們的主耶穌簡單地解釋了點燈的目的。燈放出光來，點燈的目的是放光。基督的復活就是

一道亮光，是唯一能照亮這個墮落黑暗之世界的屬靈亮光。你和我生存在這個世界，被出生

和死亡限制住，我們卡在生與死之間的狹長幽谷之中。基督復活從外面帶給我們希望。人們

要怎樣面對這生命之光呢？要看得見一個物品，需要兩個元素：第一，要有光，光能照亮一

切，使人看得清楚；第二，要有眼睛，才能看得見。光對盲人來說，是沒有用的。看得見的

人，卻沒有光；盲人雖然有光，卻看不見。這兩種處境其實是一樣的。要能看見，光和眼睛

兩者缺一不可。可是基督近在眼前，人還是看不見他。許多人在基督面前跌倒，並不表示主

耶穌不是世上的光，只因這些人缺乏屬靈的眼光。 
 
路加福音 11:37-38記載：“說話的時候，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吃飯，耶穌就進去坐席。
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詫異。” 
 
主耶穌省去了禮儀上的潔淨，那是一個宗教儀式而已。猶太人飯前洗手的習慣，不是因為保

持衛生的緣故，而是為了宗教上的潔淨禮。信徒應靠主努力追求屬靈的潔淨，而不只是停留

在宗教禮節上的潔淨。 
 
路加福音 11:39-40記載：“主對他說：‘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，你們裡面卻滿
了勒索和邪惡。無知的人哪，造外面的，不也造裡面嗎？” 
 
神看重的不是外在的潔淨，而是屬靈上的聖潔，這是重要的屬靈原則。主耶穌用三個禍害解

釋這個原則。 
 
路加福音 11:41-42記載：“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，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。你們法利賽人
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，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

這原是你們當行的；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” 
 
猶太宗教領袖的價值觀是錯誤的。主耶穌不是說十一奉獻是錯的，而是指出法利賽人沒有盡

到應盡的本分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奉獻財物不會使你成為基督徒，但是如果你愛基督，你就

會樂意奉獻。 
 



 

3 

路加福音 11:43-44記載：“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裡的首位，又喜愛人在
街市上問你們的安。你們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，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。” 
 
耶穌借比喻指責法利賽人的假冒偽善。由於人們看不見深埋地下的墳墓，可能無意中踩上而

沾染不潔。法利賽人不僅執迷於遵守外在的律法，又假冒偽善，使人遠離福音，繼續在罪惡

之中。 
 
路加福音 11:45記載：“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：‘夫子！你這樣說也把我們糟蹋了。’” 
 
主耶穌說中了法利賽人和文士的心思。法利賽人過分強調外在的形式。文士的罪在於他們的

虛偽。他們增加了許多律法上沒有的規定，讓人更難遵守，但是他們自己卻不遵守。 
 
路加福音 11:46-52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！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
身上，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。你們有禍了！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，那先知正是你們的

祖宗所殺的。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，你們又證明又喜歡；因為他們殺了先知，你們修造先

知的墳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說：“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，有的他們要殺害，有

的他們要逼迫”，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，就是從亞伯的血

起，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

上。你們律法師有禍了！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，自己不進去，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

阻擋他們。’” 
 
這些法利賽人和文士完全佔據了當時宗教領袖的位置。人們期待他們解釋真理，他們卻強調

物質層面過於屬靈的層面。而且，他們自己從不按照聖經的原則來生活。今天，有些教會同

樣也存在一些隻追求表面宗教儀式，而非聖經真理的所謂宗教領袖，我們必須從聖經的角度

來檢視自己的信仰生活和屬靈生命的成長。 
 
路加福音 11:53-54記載：“耶穌從那裡出來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極力地催逼他，引動他多說
話，私下窺聽，要拿他的話柄。” 
 
文士和法利賽人明顯對主率直的指責感到憤怒，他們用各種可能的詭計，以求奪取一些能定

耶穌死罪的話柄。 
 
路加福音 12章繼續記載主耶穌偉大的事工。路加福音增加了一些新的東西，我會特別強調這
部分。 
 
路加福音 12:1記載：“這時，有幾萬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踐踏。耶穌開講，先對門徒說：‘你
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，就是假冒為善。’” 
 
這時候，基督的服事到達了高峰。一大群的群眾跟著主耶穌。主行了許多神蹟，至少上千個

瞎子的眼睛被覆明，上千個瘸子可以行走；上千個啞巴可以說話。基督醫治了許多人。事實

上，這批群眾的人數太多了，根本無法數算。人擠人，確實有人被踐踏的，非常危險。基督

警告群眾，要小心法利賽人的酵。這裡提到的酵是邪惡的，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偽善。今

天有很多酵在我們當中。 
 
路加福音 12:2-5記載：“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；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，你
們在暗中所說的，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；在內室附耳所說的，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。我的朋

友，我對你們說：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做什麼的，不要怕他們。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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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裡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正要怕他。” 
 
曾經有人問一位屬靈偉人：“你的勇氣和膽量是從哪裡來的呢？”那位屬靈偉人回答說：“只

要學會敬畏神，就不怕任何人。”這正是我們的主在這段經文裡要表達的意思。 
 
路加福音 12:6-9記載：“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嗎？但在神面前，一個也不忘記；就是你
們的頭髮，也都被數過了。不要懼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！我又告訴你們，凡在人面前

認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；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

他。” 
 
主耶穌公開指責宗教領袖，這當然會激怒他們，而門徒也能預期將會發生同樣的事。於是主

耶穌安慰門徒，保證神會眷顧他們。神既然眷顧一隻小麻雀，也必定知道這些教導和傳福音

的人需要什麼。 
 
路加福音 12:10記載：“凡說話干犯人子的，還可得赦免；惟獨褻瀆聖靈的，總不得赦免。” 
 
如果那些說話干犯人子的人後來悔改並歸信主耶穌，還可得赦免。但褻瀆聖靈的罪，在今生

或來世都不得赦免，這是法利賽人所犯的罪，因為他們污蔑主耶穌靠鬼王趕鬼，就是說神的

聖靈是魔鬼，因為耶穌行的所有神蹟都是藉著聖靈能力行的。 
 
路加福音 12:11-12記載：“人帶你們到會堂，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慮怎麼分訴，
說什麼話；因為正在那時候，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。” 
 
這不是給懶惰的傳道人或主日學老師找藉口，同意他們不必認真準備。這是向屬神的人保證，

神會差派聖靈，賜給他們勇氣和智慧，使他們能忠心為主做見證。在使徒行傳中可以看到許

多這樣的例子。 
 
路加福音 12:13-14記載：“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：‘夫子！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
家業。’耶穌說：‘你這個人！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，給你們分家業呢？’” 
 
我們的主斷然拒絕審判像這樣的案情。我希望今天在我們當中作輔導的，應該採取這個立場。

教會中作輔導工作的同工經常會很快地下判斷，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。主耶穌不願意作審判

官。主耶穌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，不是以審判官的身分出現，而是以救主的身分出現。當主

再來的時候就要施行審判了。正如約翰福音 5:22所記載的那樣，天父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。 
 
接著，主耶穌用無知財主的比喻教導眾人。 
 
路加福音 12:15記載“於是對眾人說：‘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，因為人的生命
不在乎家道豐富。’” 
 
在這個被物質主義所蒙蔽的時代，對許多基督徒來說，這節經文具有重要的教導意義，因為

現在物質變得非常重要，我們的時間都被物質佔據著。貪心是這個世代最大的罪惡之一。你

犯這個罪時，別人看不到，有時候甚至連你自己也沒有察覺到犯了這個罪。有牧師曾經這樣

說：“人們向我認罪時，他們把每一個知道的罪都認了，但是就沒認貪心的罪。” 
 
路加福音 12:16-17記載耶穌：“就用比喻對他們說：‘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；自己心裡思想
說：“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，怎麼辦呢？”” 
 



 

5 

請注意經文中特別強調“我”這個字。這個財主有自我中心的壞毛病，他說：“我的出產沒

有地方收藏，怎麼辦呢？” 
 
路加福音 12:18-21記載：“又說：“我要這麼辦：要把我的倉房拆了，另蓋更大的，在那裡
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，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：靈魂哪，你有許多財物積存，可作多年

的費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！”神卻對他說：“無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靈魂；

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？”凡為自己積財，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，也是這樣。’” 
 
這個財主聚集了他在地上所有的財寶，卻沒有積財寶在天上。在這個比喻中，主耶穌稱這個

財主是個無知的人，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從外表來看他是一個好人，他守法，是一個

好鄰居，他住在高級社區，在家中也是一個好人，真是沒有可挑剔的。他這個人不壞，不是

黑道分子，沒有涉足狡詐的政治圈，沒有從事黑心事業，他似乎在世上很風光，得到世人的

認可，也符合世俗富足的標準，但像他這樣只為自己積攢在地上財寶的人，其實屬靈上是空

虛的，這樣的人在神面前並不富足，也不討神喜悅，因為神期待信徒追求天上屬靈的財寶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